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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研究室(含計畫案負責單位)分機 

電話費用分攤繳回流程說明 

 

1. 每月份中旬本校將逕由各單位業務費中扣款支應當月份電話費用，

整個作業流程概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2. 請各單位於每月份中旬(不論是否已扣款完成，只要系統可查詢到

當月份電話費資料，即可開始作業)： 

(1) 進入本校單一登入系統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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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→資訊查詢服務→電話費用分析→ 

 

(3) →選擇月份、單位及分機號碼(僅須選擇分機費用超過 100元上

限金額者)→按單位資料顯示→ 

 

(4) →按單位或個別資料下載→

 

進入電話費用分析 

按單位或個別資料下載 

1.選擇月份、單位及分機號碼 

2.按單位資料顯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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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→產出 Excel表格後，請先填妥相關欄位後再列印： 

【免自行負擔額度】欄位：請填 100元。 

【自行負擔費用】欄位：請填實際費用減 100元之金額。 

【使用者】欄位：請填教師姓名或計畫案負責單位名稱。 

 

 

3. 將列印出的電話費用表轉交給各個教師研究室或計畫案負責單位 

(1) 有計畫經費者，依主計室 109年 9月通知，原憑動支申請單至

出納組開立收據，修改為須由申請人先行墊付現金，作業方式

如下： 

請先填妥相關欄位後再列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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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請教師研究室或計畫案負責單位在計畫經費支出□處打勾→ 

(B) 至出納組現金繳交費用，由出納組開立收據並註明該「話機

號碼」及該指定之「繳回單位」→ 

(C) 上主計室請購系統申請請購(5萬元以下授權採購)並在請購

單上註明「話機號碼」及「繳回給哪一個單位」，編輯受款

人勾選「代墊」並填明受款人→ 

(D) 黏貼步驟 B之出納組開立收據並檢附步驟 A之電話費用表辦

理核銷。 

 

 

註明「話機號碼」及 

「繳回給哪一個單位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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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無計畫經費者：請教師研究室攜至出納組逕行以現金繳納費用

(或攜至出納組通知出納組由薪資中扣款)並告知繳回給哪一個

單位(請在現金繳納□處或使用者薪資扣繳□處打勾，並註明 

繳回單位)→由出納組開立收據並在收據中註明該「話機號碼」

及該指定之「繳回單位」→請教師研究室將收據或其影本繳交

該指定之「繳回單位」存查。 


